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60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堅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陳信凱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

年度侵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定之性侵害犯罪，依

同法第15條第3項規定，關於告訴人(即被害人)姓名及足資

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不予揭露，另以代號或簡稱記載之。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檢察官舉證不足以證明被告

李堅璋有何被訴之強制性交犯行，而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規定，

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告訴人即代號AV000-A111493之女子

(下稱A女，真實姓名詳卷)已明確證稱遭被告強制性交，並

有證人蘇雅茹證述及LINE對話紀錄可佐。且告訴人於案發後

隔2日(民國111年12月29日)至舒心身心診所門診，經評估為

創傷壓力症，足以作為補強證據，而擔保告訴人指訴內容為

真實。原審未說明不採納告訴人證詞之理由，復以告訴人僅

在上述診所就醫1次即未再回診，告訴人原與蘇雅茹交往，

於案發前甫發生爭吵，亦可能為情緒不穩之原因，而不採該

診所專業認定，遽信被告所辯其與A女係合意性交等說詞，

而諭知被告無罪，顯有違誤。為此提起上訴，請求撤銷改判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等語。

四、惟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因告訴人

通常處於與被告對立之立場，其證言之證明力與一般無利害

關係之證人相較，自屬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

而為指證，即使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

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

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

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證言

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

而言。所補強者雖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

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

當之。又關於被告是否犯罪，經調查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時，

基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應為有利於被告

之認定，以符無罪推定原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40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A女雖指稱其因於111年12月27日借住被告住處，當日

晚間遭被告接續於客廳及房間強行壓制而為性交行為等情，

惟另證稱其於當日稍早，因與同居情侶蘇雅茹吵架分手，始

借住被告住處，遭被告性侵後趁隙離去，蘇雅茹有打電話請

其報警等語。然而，證人蘇雅茹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伊係

於翌日(111年12月28日)早上6、7時，A女在伊租屋處敲門，

當面向伊告知遭到性侵，伊方知此事。伊於111年12月27日

晚間23時50分雖有打電話給A女，但後來就睡著了，A女則於

28日凌晨1時56分至2時24分一直來電，但伊沒有接到，係於

28日早上6時許醒來後，才看到未接來電，當時A女已在門口

敲門，當面對伊說她被性侵，伊才叫A女自己去報警等語。

且證人蘇雅茹於偵查中雖稱：A女說她被性侵時一直在哭，

情緒不是很穩定等語，惟蘇雅茹先前於警詢時卻係陳稱：

「(A女向你告知她被性侵時，當時她的情緒反應如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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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這種事，第一時間應該是去報案才對，她跟我說她沒有

清洗下體，我覺得她的情緒反應正常」等語，並未提及A女

有何哭泣或情緒不穩之情形，甚至稱其覺得A女之情緒反應

為「正常」。又證人蘇雅茹於偵查中另證稱：「(為何A女與

你的對話紀錄中，你問告訴人『你為何打在群組裡的字是

〈毛手毛腳〉而非〈性侵〉』？)因為A女在我租屋處門口時

是跟我說她被『性侵』，但後來在我們的同事群組內(大約

有80幾人)卻說是被『毛手毛腳』，所以我才詢問她。後來

　　A女就被踢出該群組，她也收回該訊息」等語。A女指述其遭

性侵及蘇雅茹證稱A女有哭泣及情緒不穩等反應等語，尚非

全無瑕疵，難以互為補強。

　㈢又舒心身心診所於112年10月25日函覆略稱：A女於111年12

月29日首次至本院門診，主訴其於111年12月27日遭受房東

酒後言語威脅及強制性侵，事發後報警處理協助至義大醫院

開立驗傷單，因持續出現焦慮不安，恐慌害怕，胸悶心悸，

呼吸困難，腦中不斷反覆出現事發當下情景，努力不去回想

而無法控制，情緒起伏大，持續哭泣，頭痛頭暈，手腳緊繃

發麻無力感，夜晚困難入睡，淺眠惡夢驚醒中斷，恐懼回到

事發住處，悲觀想法，有憤怒自責及罪惡感，在友人建議下

前來求診。經評估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急性，治療過程予

以傾聽同理情緒支持，並開立一週藥物治療，緩解情緒壓力

失眠等症狀，建議持續觀察情緒精神狀況變化規律返診追蹤

(於本院就醫一次未回診)等語。經本院依辯護人聲請，調取

A女自案發時(111年12月27日)至本院審理中(113年6月30日)

之就醫紀錄，亦顯示A女除舒心身心診所門診1次以外，別無

任何診斷或治療創傷後壓力症之就醫紀錄。而舒心身心診所

上述回函已敘明係因A女上門求診，為一般醫療目的，依A女

於單次門診自己「主訴」之症狀內容，診斷為創傷後壓力

症，既非經長期或多次回診觀察後而為判斷，亦非依「司法

精神鑑定」嚴格程序所為之鑑定結果，於刑事訴訟之證明力

尚嫌不足，亦難以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參以A女自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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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當日甫與同居情侶爭吵分手，而一時無處可居，其心理

壓力陡升，亦非無可能影響情緒反應，尚難以其主訴之情緒

反應，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餘引用原判決所載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告訴人指證，仍缺乏相當之補強證據以擔保

證言之真實性，揆諸前揭說明，尚不能憑告訴人單一指訴，

即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以免冤抑。檢察官公訴及上訴

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被訴之強制性交

犯行，其舉證容有未足。原審因認本件犯罪不能證明，而為

被告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仍執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核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欣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提起上訴，檢察官

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

院」。

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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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理，不適用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附件（第一審判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堅璋

義務辯護人　孔德鈞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827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堅璋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堅璋與代號AV000-A111493號(真實姓

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告訴人為同事。告訴人A女於民國1

12年12月27日借住在李堅璋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

住處，詎被告竟於同日22時許許，在該住處內，基於強制性

交之犯意，違反告訴人之意願，褪去告訴人之內、外褲，強

行將告訴人壓在沙發上，親吻告訴人並將其生殖器插入告訴

人生殖器之方式，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嗣復於數分鐘後，

接續同一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在上開住處內，強行將告

訴人拉去房間內，強行將告訴人壓在床上，以將其生殖器插

入告訴人生殖器之方式，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嗣告訴人趁

被告熟睡後，旋即逃離上址，並報警處理，始悉上情，因認

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再按我國刑事訴訟法基於證據裁判主義及證據能力之規定，

得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以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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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苟非法律有特

別規定之情形，不得以之直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與否之證

據，然彈劾證據非用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不受傳聞法則

之拘束（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965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傳聞排除法則中所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無證據

能力，係針對證據目的在於證明犯罪事實爭點之證據資格而

言；若證據之目的僅係作為「彈劾證據憑信性或證明力」之

用，旨在減損待證事實之成立者，其目的並非直接作為證明

犯罪事實成立存否之證據，則無傳聞排除法則之適用，此即

英美法概念所稱「彈劾證據」。基於刑事訴訟發現真實及公

平正義之功能，在解釋上於我國刑事訴訟上亦應有其適用

（同院100 年台上字第140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決係認

被告犯罪不能證明，而應為無罪之諭知（詳後述），所援引

之證據並非作為認定其犯罪事實之證據，係屬彈劾證據性

質，自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先予敘明。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強制性交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

述、告訴人之指述、證人蘇雅茹於警詢及偵查中所為證述、

告訴人與證人蘇雅茹之LINE對話紀錄1份、告訴人與被告間

之LINE對話紀錄1份、舒心身心診所病歷資料暨陳舒欣醫師

出具之相關問題回覆報告各1份等資料為主要之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A女為同事關係，A女曾於上開時間前往

被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住處，雙方曾於上開

時、地，以生殖器接合之方式為性交行為2次等節，但堅詞

否認涉有強制性交犯行，並稱：當日係在A女同意之情況下

與A女為性交行為等語（侵訴卷第61、63頁）。經查：

　㈠被告於前開時、地，以生殖器接合之方式與告訴人為性交行

為2次，業據A女指述在卷（警卷第10至11頁），並為被告所

坦承（侵訴卷第61頁至第62頁），上情首堪認定。

　㈡本案公訴意旨表示前開2次性交行為乃被告違反告訴人意願

而為之，此並經告訴人指訴在案(警卷第9頁至第12頁；偵卷

第51頁至第54頁)，然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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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

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

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

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

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其是否與事實相

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

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

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

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證言

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

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

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

確信者，始足當之。又關於被告是否犯罪，經調查而仍有合

理懷疑存在時，基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

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以符無罪推定原則(最高法院113年

度台上字第64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尚難僅憑告訴人前

開指述內容，認定被告有為強制性交行為。

　⒉另告訴人於民國111年12月29日首次至舒心身心診所門診求

診，主訴於111年12月27日遭受房東酒後言語威脅及強制性

侵，事發後報警處理協助送至義大醫院急診接受治療，並開

立驗傷單，因持續出現焦慮不安，恐慌害怕，胸悶心悸，呼

吸困難，腦中不斷反覆出現事發當下情景，努力不去回想無

法控制，情緒起伏大，持續哭泣，頭痛頭暈，手腳緊繃發麻

無力感，夜晚困難入睡，淺眠惡夢驚醒中斷，恐懼回到事發

住處，悲觀想法，有憤怒自責及罪惡感，在友人建議下前來

求診，經評估後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此有舒心身心診所11

2年10月25日之回覆暨附件在卷可參（偵卷第127頁至第131

頁）。可見告訴人於本案發生時點2日後，至前開診所求

診，並於就診時有展現出創傷後壓力症之症狀乙節。但考量

該回覆文亦同時記載建議持續觀察情緒精神狀況變化規律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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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追蹤，而告訴人僅在該診所就醫1次未回診，則該診斷結

果係在欠缺醫師建議之持續觀察之情況下作成，其結果能否

確實貼近告訴人之真實心理狀態已屬有疑。再若告訴人因遭

受強制性交之強烈性侵害事件、身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其

在身心最為脆弱不安定之危險情況下，僅就醫1次而未依照

醫師建議回診，似也與常情不符。再而前開回覆文之附件所

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判斷標準，亦記載：根據DSM-5精神疾

病診斷準則，個案經歷創傷事件後，反覆持續出現上述情緒

精神症狀，持續2~3天至一個月期間內，臨床診斷為創傷後

壓力症，急性（急性壓力症);若症狀持續超過一個月以上，

臨床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慢性(創傷後壓力症)。由此足見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判斷，無論急性慢性，均需要有反覆出

現情緒精神症狀，並持續一定期間，惟本案被告於前開身心

診所僅就診一次，醫師無從持續觀察告訴人之情緒精神狀

況，也難以透過後續之追蹤、診斷資料，判斷告訴人情緒症

狀之進程或發生原因，而由該回覆文之內容觀之，醫師又係

以告訴人之主訴內容作為認定告訴人有反覆持續出現情緒精

神症狀之主要依據，則該創傷後壓力症之結果及原因，是否

基於充分之客觀事證、檢驗結果而得出，亦非無疑問。

　⒊又雖前開函文中，可顯示告訴人就診時有出現前開負面情緒

反應。此外，觀證人蘇雅茹之證稱：其稱其對於案發時之情

況不清楚，其111年12月28日早上6時許醒來之後才看到這些

LINE未接來電和訊息，當時告訴人也在門口敲門，當面跟其

說告訴人被性侵，證人蘇雅茹跟告訴人說應該去報警，當時

告訴人一直哭，情緒不是很穩定等語(偵卷第108頁、第118

頁)，也可見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早上，確有情緒不穩定

之情況，並有以通訊軟體向告訴人傳訊息表示強暴發生在告

訴人身上、被被告壓制住等語(偵卷第63頁)。但考量證人蘇

雅茹證稱：其與告訴人有交往過，111年12月27日下午與告

訴人吵架而另尋住處(偵卷第117頁)，則告訴人在本案時間

前後，與關係親密之人激烈爭吵，甚至到危及現有生活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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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則本案已存在其他足以大幅影響告訴人情緒之因素，而

告訴人情緒不穩之原因係源於遭到被告強制性交乙節，仍僅

有其所為指訴能夠證明，尚難從以此告訴人在本案時間過後

有出現情緒不穩定之情況，連結至被告有對告訴人為如何之

強制性交之事實。

　⒋至於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中，雖被告在111年12月28

日6時30分許，對告訴人傳訊息表示「不好意思我沒注意到

你這樣想」等語，此有該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警卷第34頁)，

但從其語意，僅可見被告針對未注意到告訴人之想法而道

歉，加上此部分行為並未提到強制或如何違反意願之方式，

尚難以此等語句認定被告有坦承強制性交之意思，或是其有

就強制性交行為道歉之意，反而較似因性交當下未遭抵抗或

反對，所以其誤認告訴人之想法。另觀被告嗣後於對話紀錄

中，一再稱：妳要這樣害我沒關係、現在你害我、搞仙人跳

搞到我身上等語(警卷第35頁至第37頁)，更難認被告有承認

強制性交行為之意。考量被告與告訴人於前開時點性交2次

屬實，而此性交行為就算實際上越過告訴人之禁忌或底線，

使被告與告訴人間有所爭執或使告訴人心生不滿，但強制性

交之成立，需被告在性交前或當下，有為強暴、脅迫、恐

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方足以成立，若無法

證明被告有為此等壓制被害人性自主之行為，該性交行為即

無從以強制性交論處，從前開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爭執，可見

雙方對於該性交行為之看法有所矛盾，但從被告之陳述，均

未提及其有如何壓制告訴人意願，即難作為認定被告有強制

性交之依據。

　⒌另觀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中，告訴人所為陳述，其在

111年12月28日6時38分至11時13分間，提到：是我的思想太

保守、是你硬來，我沒有要答應、那你不能拿權力壓、你沒

動手，沒用權利(應指權力)指示就不會那麼複雜等語；於11

1年12月28日12時14分，則傳訊息表示：是你先用動作強制

壓押等語，此有前開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在卷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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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卷第34頁至第37頁)，從告訴人距離案發時間較近之陳

述內容，一再稱其遭到被告以權力關係壓迫、告訴人並無意

答應性行為，此權勢壓迫似為告訴人於此一時段著重之重

點，則其所指內容似較偏向其遭到被告以利用權勢逼迫而性

交；直至111年12月28日12時14分許，方明確指稱遭到被告

強壓等語而直接指向強制性交犯行，告訴人此距離本案發生

時較近、反應應相對直接之時間點，指稱遭到權勢壓迫，距

離本案發生時較遠、情緒即思緒較為緩和之時間點方指稱遭

到腕力壓制之反應，似與常情有所出入。且若被害人畏於權

勢壓制方同意或不(敢)反抗性交行為，其應為權勢性交之範

疇，本質上此與需要透過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

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為之的強制性交罪本質有所衝突，告訴人

在對話紀錄前段，一再強調權力壓、權力指示等節，其究係

遭被告施以強暴而無法反抗，抑或係因其認為礙於權勢關係

而不能、不敢反抗，亦甚有疑問。又被告、告訴人間僅為同

事關係，本案也無證據可證被告與告訴人間有何權勢關係

(本案也無從證明被告與告訴人間有房屋承租關係)，則本案

也無從以權勢性交對被告為論處。

　⒍此外，觀告訴人前往被告家中，與被告獨處之原委，係告訴

人於111年12月27日19時33分傳訊息對被告表示不好意思去

被告家打擾、可是身上沒有甚麼錢；被告方於同日19時39分

答稱：要來我家沒關係啊等語，並提出家中住址，此有前開

告訴人與被告間對話紀錄可資參照(警卷第32頁)，也可見本

案係告訴人主動提起欲前往被告家中暫住，而非被告透過如

何手法強制、誘騙、設計告訴人，使告訴人處在孤立無援、

難以求助之環境，本案亦難憑藉被告、告訴人於前開時間在

被告家中獨處並為性交行為，推論被告有為如何之違反告訴

人意願之手段。

六、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

無法使本院就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強制性交犯嫌乙節，達

到毫無合理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故本案被告犯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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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依法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欣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箐 

　　　　　　　　　　　　　　　　　　　法　官　黄筠雅

　　　　　　　　　　　　　　　　　　　法　官　蔡旻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許婉真　

卷宗標目對照表：

 

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0097200號卷(警卷)

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卷(偵卷)

⒊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侵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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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60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堅璋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陳信凱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定之性侵害犯罪，依同法第15條第3項規定，關於告訴人(即被害人)姓名及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不予揭露，另以代號或簡稱記載之。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檢察官舉證不足以證明被告李堅璋有何被訴之強制性交犯行，而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告訴人即代號AV000-A111493之女子(下稱A女，真實姓名詳卷)已明確證稱遭被告強制性交，並有證人蘇雅茹證述及LINE對話紀錄可佐。且告訴人於案發後隔2日(民國111年12月29日)至舒心身心診所門診，經評估為創傷壓力症，足以作為補強證據，而擔保告訴人指訴內容為真實。原審未說明不採納告訴人證詞之理由，復以告訴人僅在上述診所就醫1次即未再回診，告訴人原與蘇雅茹交往，於案發前甫發生爭吵，亦可能為情緒不穩之原因，而不採該診所專業認定，遽信被告所辯其與A女係合意性交等說詞，而諭知被告無罪，顯有違誤。為此提起上訴，請求撤銷改判等語。
四、惟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因告訴人通常處於與被告對立之立場，其證言之證明力與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人相較，自屬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即使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證言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所補強者雖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關於被告是否犯罪，經調查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時，基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以符無罪推定原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4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A女雖指稱其因於111年12月27日借住被告住處，當日晚間遭被告接續於客廳及房間強行壓制而為性交行為等情，惟另證稱其於當日稍早，因與同居情侶蘇雅茹吵架分手，始借住被告住處，遭被告性侵後趁隙離去，蘇雅茹有打電話請其報警等語。然而，證人蘇雅茹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伊係於翌日(111年12月28日)早上6、7時，A女在伊租屋處敲門，當面向伊告知遭到性侵，伊方知此事。伊於111年12月27日晚間23時50分雖有打電話給A女，但後來就睡著了，A女則於28日凌晨1時56分至2時24分一直來電，但伊沒有接到，係於28日早上6時許醒來後，才看到未接來電，當時A女已在門口敲門，當面對伊說她被性侵，伊才叫A女自己去報警等語。且證人蘇雅茹於偵查中雖稱：A女說她被性侵時一直在哭，情緒不是很穩定等語，惟蘇雅茹先前於警詢時卻係陳稱：「(A女向你告知她被性侵時，當時她的情緒反應如何？)她發生這種事，第一時間應該是去報案才對，她跟我說她沒有清洗下體，我覺得她的情緒反應正常」等語，並未提及A女有何哭泣或情緒不穩之情形，甚至稱其覺得A女之情緒反應為「正常」。又證人蘇雅茹於偵查中另證稱：「(為何A女與你的對話紀錄中，你問告訴人『你為何打在群組裡的字是〈毛手毛腳〉而非〈性侵〉』？)因為A女在我租屋處門口時是跟我說她被『性侵』，但後來在我們的同事群組內(大約有80幾人)卻說是被『毛手毛腳』，所以我才詢問她。後來
　　A女就被踢出該群組，她也收回該訊息」等語。A女指述其遭性侵及蘇雅茹證稱A女有哭泣及情緒不穩等反應等語，尚非全無瑕疵，難以互為補強。
　㈢又舒心身心診所於112年10月25日函覆略稱：A女於111年12月29日首次至本院門診，主訴其於111年12月27日遭受房東酒後言語威脅及強制性侵，事發後報警處理協助至義大醫院開立驗傷單，因持續出現焦慮不安，恐慌害怕，胸悶心悸，呼吸困難，腦中不斷反覆出現事發當下情景，努力不去回想而無法控制，情緒起伏大，持續哭泣，頭痛頭暈，手腳緊繃發麻無力感，夜晚困難入睡，淺眠惡夢驚醒中斷，恐懼回到事發住處，悲觀想法，有憤怒自責及罪惡感，在友人建議下前來求診。經評估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急性，治療過程予以傾聽同理情緒支持，並開立一週藥物治療，緩解情緒壓力失眠等症狀，建議持續觀察情緒精神狀況變化規律返診追蹤(於本院就醫一次未回診)等語。經本院依辯護人聲請，調取A女自案發時(111年12月27日)至本院審理中(113年6月30日)之就醫紀錄，亦顯示A女除舒心身心診所門診1次以外，別無任何診斷或治療創傷後壓力症之就醫紀錄。而舒心身心診所上述回函已敘明係因A女上門求診，為一般醫療目的，依A女於單次門診自己「主訴」之症狀內容，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既非經長期或多次回診觀察後而為判斷，亦非依「司法精神鑑定」嚴格程序所為之鑑定結果，於刑事訴訟之證明力尚嫌不足，亦難以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參以A女自承於案發當日甫與同居情侶爭吵分手，而一時無處可居，其心理壓力陡升，亦非無可能影響情緒反應，尚難以其主訴之情緒反應，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餘引用原判決所載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告訴人指證，仍缺乏相當之補強證據以擔保證言之真實性，揆諸前揭說明，尚不能憑告訴人單一指訴，即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以免冤抑。檢察官公訴及上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被訴之強制性交犯行，其舉證容有未足。原審因認本件犯罪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仍執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核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欣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附件（第一審判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堅璋
義務辯護人　孔德鈞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堅璋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堅璋與代號AV000-A111493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告訴人為同事。告訴人A女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借住在李堅璋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詎被告竟於同日22時許許，在該住處內，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違反告訴人之意願，褪去告訴人之內、外褲，強行將告訴人壓在沙發上，親吻告訴人並將其生殖器插入告訴人生殖器之方式，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嗣復於數分鐘後，接續同一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在上開住處內，強行將告訴人拉去房間內，強行將告訴人壓在床上，以將其生殖器插入告訴人生殖器之方式，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嗣告訴人趁被告熟睡後，旋即逃離上址，並報警處理，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再按我國刑事訴訟法基於證據裁判主義及證據能力之規定，得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以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苟非法律有特別規定之情形，不得以之直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與否之證據，然彈劾證據非用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96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傳聞排除法則中所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無證據能力，係針對證據目的在於證明犯罪事實爭點之證據資格而言；若證據之目的僅係作為「彈劾證據憑信性或證明力」之用，旨在減損待證事實之成立者，其目的並非直接作為證明犯罪事實成立存否之證據，則無傳聞排除法則之適用，此即英美法概念所稱「彈劾證據」。基於刑事訴訟發現真實及公平正義之功能，在解釋上於我國刑事訴訟上亦應有其適用（同院100 年台上字第140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決係認被告犯罪不能證明，而應為無罪之諭知（詳後述），所援引之證據並非作為認定其犯罪事實之證據，係屬彈劾證據性質，自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先予敘明。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強制性交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證人蘇雅茹於警詢及偵查中所為證述、告訴人與證人蘇雅茹之LINE對話紀錄1份、告訴人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1份、舒心身心診所病歷資料暨陳舒欣醫師出具之相關問題回覆報告各1份等資料為主要之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A女為同事關係，A女曾於上開時間前往被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住處，雙方曾於上開時、地，以生殖器接合之方式為性交行為2次等節，但堅詞否認涉有強制性交犯行，並稱：當日係在A女同意之情況下與A女為性交行為等語（侵訴卷第61、63頁）。經查：
　㈠被告於前開時、地，以生殖器接合之方式與告訴人為性交行為2次，業據A女指述在卷（警卷第10至11頁），並為被告所坦承（侵訴卷第61頁至第62頁），上情首堪認定。
　㈡本案公訴意旨表示前開2次性交行為乃被告違反告訴人意願而為之，此並經告訴人指訴在案(警卷第9頁至第12頁；偵卷第51頁至第54頁)，然查：
　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證言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關於被告是否犯罪，經調查而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時，基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以符無罪推定原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4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尚難僅憑告訴人前開指述內容，認定被告有為強制性交行為。
　⒉另告訴人於民國111年12月29日首次至舒心身心診所門診求診，主訴於111年12月27日遭受房東酒後言語威脅及強制性侵，事發後報警處理協助送至義大醫院急診接受治療，並開立驗傷單，因持續出現焦慮不安，恐慌害怕，胸悶心悸，呼吸困難，腦中不斷反覆出現事發當下情景，努力不去回想無法控制，情緒起伏大，持續哭泣，頭痛頭暈，手腳緊繃發麻無力感，夜晚困難入睡，淺眠惡夢驚醒中斷，恐懼回到事發住處，悲觀想法，有憤怒自責及罪惡感，在友人建議下前來求診，經評估後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此有舒心身心診所112年10月25日之回覆暨附件在卷可參（偵卷第127頁至第131頁）。可見告訴人於本案發生時點2日後，至前開診所求診，並於就診時有展現出創傷後壓力症之症狀乙節。但考量該回覆文亦同時記載建議持續觀察情緒精神狀況變化規律返診追蹤，而告訴人僅在該診所就醫1次未回診，則該診斷結果係在欠缺醫師建議之持續觀察之情況下作成，其結果能否確實貼近告訴人之真實心理狀態已屬有疑。再若告訴人因遭受強制性交之強烈性侵害事件、身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其在身心最為脆弱不安定之危險情況下，僅就醫1次而未依照醫師建議回診，似也與常情不符。再而前開回覆文之附件所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判斷標準，亦記載：根據DSM-5精神疾病診斷準則，個案經歷創傷事件後，反覆持續出現上述情緒精神症狀，持續2~3天至一個月期間內，臨床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急性（急性壓力症);若症狀持續超過一個月以上，臨床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慢性(創傷後壓力症)。由此足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判斷，無論急性慢性，均需要有反覆出現情緒精神症狀，並持續一定期間，惟本案被告於前開身心診所僅就診一次，醫師無從持續觀察告訴人之情緒精神狀況，也難以透過後續之追蹤、診斷資料，判斷告訴人情緒症狀之進程或發生原因，而由該回覆文之內容觀之，醫師又係以告訴人之主訴內容作為認定告訴人有反覆持續出現情緒精神症狀之主要依據，則該創傷後壓力症之結果及原因，是否基於充分之客觀事證、檢驗結果而得出，亦非無疑問。
　⒊又雖前開函文中，可顯示告訴人就診時有出現前開負面情緒反應。此外，觀證人蘇雅茹之證稱：其稱其對於案發時之情況不清楚，其111年12月28日早上6時許醒來之後才看到這些LINE未接來電和訊息，當時告訴人也在門口敲門，當面跟其說告訴人被性侵，證人蘇雅茹跟告訴人說應該去報警，當時告訴人一直哭，情緒不是很穩定等語(偵卷第108頁、第118頁)，也可見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早上，確有情緒不穩定之情況，並有以通訊軟體向告訴人傳訊息表示強暴發生在告訴人身上、被被告壓制住等語(偵卷第63頁)。但考量證人蘇雅茹證稱：其與告訴人有交往過，111年12月27日下午與告訴人吵架而另尋住處(偵卷第117頁)，則告訴人在本案時間前後，與關係親密之人激烈爭吵，甚至到危及現有生活之程度，則本案已存在其他足以大幅影響告訴人情緒之因素，而告訴人情緒不穩之原因係源於遭到被告強制性交乙節，仍僅有其所為指訴能夠證明，尚難從以此告訴人在本案時間過後有出現情緒不穩定之情況，連結至被告有對告訴人為如何之強制性交之事實。
　⒋至於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中，雖被告在111年12月28日6時30分許，對告訴人傳訊息表示「不好意思我沒注意到你這樣想」等語，此有該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警卷第34頁)，但從其語意，僅可見被告針對未注意到告訴人之想法而道歉，加上此部分行為並未提到強制或如何違反意願之方式，尚難以此等語句認定被告有坦承強制性交之意思，或是其有就強制性交行為道歉之意，反而較似因性交當下未遭抵抗或反對，所以其誤認告訴人之想法。另觀被告嗣後於對話紀錄中，一再稱：妳要這樣害我沒關係、現在你害我、搞仙人跳搞到我身上等語(警卷第35頁至第37頁)，更難認被告有承認強制性交行為之意。考量被告與告訴人於前開時點性交2次屬實，而此性交行為就算實際上越過告訴人之禁忌或底線，使被告與告訴人間有所爭執或使告訴人心生不滿，但強制性交之成立，需被告在性交前或當下，有為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方足以成立，若無法證明被告有為此等壓制被害人性自主之行為，該性交行為即無從以強制性交論處，從前開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爭執，可見雙方對於該性交行為之看法有所矛盾，但從被告之陳述，均未提及其有如何壓制告訴人意願，即難作為認定被告有強制性交之依據。
　⒌另觀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中，告訴人所為陳述，其在111年12月28日6時38分至11時13分間，提到：是我的思想太保守、是你硬來，我沒有要答應、那你不能拿權力壓、你沒動手，沒用權利(應指權力)指示就不會那麼複雜等語；於111年12月28日12時14分，則傳訊息表示：是你先用動作強制壓押等語，此有前開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警卷第34頁至第37頁)，從告訴人距離案發時間較近之陳述內容，一再稱其遭到被告以權力關係壓迫、告訴人並無意答應性行為，此權勢壓迫似為告訴人於此一時段著重之重點，則其所指內容似較偏向其遭到被告以利用權勢逼迫而性交；直至111年12月28日12時14分許，方明確指稱遭到被告強壓等語而直接指向強制性交犯行，告訴人此距離本案發生時較近、反應應相對直接之時間點，指稱遭到權勢壓迫，距離本案發生時較遠、情緒即思緒較為緩和之時間點方指稱遭到腕力壓制之反應，似與常情有所出入。且若被害人畏於權勢壓制方同意或不(敢)反抗性交行為，其應為權勢性交之範疇，本質上此與需要透過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為之的強制性交罪本質有所衝突，告訴人在對話紀錄前段，一再強調權力壓、權力指示等節，其究係遭被告施以強暴而無法反抗，抑或係因其認為礙於權勢關係而不能、不敢反抗，亦甚有疑問。又被告、告訴人間僅為同事關係，本案也無證據可證被告與告訴人間有何權勢關係(本案也無從證明被告與告訴人間有房屋承租關係)，則本案也無從以權勢性交對被告為論處。
　⒍此外，觀告訴人前往被告家中，與被告獨處之原委，係告訴人於111年12月27日19時33分傳訊息對被告表示不好意思去被告家打擾、可是身上沒有甚麼錢；被告方於同日19時39分答稱：要來我家沒關係啊等語，並提出家中住址，此有前開告訴人與被告間對話紀錄可資參照(警卷第32頁)，也可見本案係告訴人主動提起欲前往被告家中暫住，而非被告透過如何手法強制、誘騙、設計告訴人，使告訴人處在孤立無援、難以求助之環境，本案亦難憑藉被告、告訴人於前開時間在被告家中獨處並為性交行為，推論被告有為如何之違反告訴人意願之手段。
六、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強制性交犯嫌乙節，達到毫無合理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故本案被告犯罪要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依法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欣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箐 
　　　　　　　　　　　　　　　　　　　法　官　黄筠雅
　　　　　　　　　　　　　　　　　　　法　官　蔡旻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許婉真　
卷宗標目對照表：
		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0097200號卷(警卷)
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卷(偵卷)
⒊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侵訴卷)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60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堅璋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陳信凱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
年度侵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定之性侵害犯罪，依
    同法第15條第3項規定，關於告訴人(即被害人)姓名及足資
    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不予揭露，另以代號或簡稱記載之。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檢察官舉證不足以證明被告
    李堅璋有何被訴之強制性交犯行，而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規定，
    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告訴人即代號AV000-A111493之女子(
    下稱A女，真實姓名詳卷)已明確證稱遭被告強制性交，並有
    證人蘇雅茹證述及LINE對話紀錄可佐。且告訴人於案發後隔
    2日(民國111年12月29日)至舒心身心診所門診，經評估為創
    傷壓力症，足以作為補強證據，而擔保告訴人指訴內容為真
    實。原審未說明不採納告訴人證詞之理由，復以告訴人僅在
    上述診所就醫1次即未再回診，告訴人原與蘇雅茹交往，於
    案發前甫發生爭吵，亦可能為情緒不穩之原因，而不採該診
    所專業認定，遽信被告所辯其與A女係合意性交等說詞，而
    諭知被告無罪，顯有違誤。為此提起上訴，請求撤銷改判等
    語。
四、惟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因告訴人
    通常處於與被告對立之立場，其證言之證明力與一般無利害
    關係之證人相較，自屬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
    而為指證，即使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
    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
    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
    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證言
    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
    而言。所補強者雖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
    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
    當之。又關於被告是否犯罪，經調查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時，
    基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應為有利於被告
    之認定，以符無罪推定原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40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A女雖指稱其因於111年12月27日借住被告住處，當日
    晚間遭被告接續於客廳及房間強行壓制而為性交行為等情，
    惟另證稱其於當日稍早，因與同居情侶蘇雅茹吵架分手，始
    借住被告住處，遭被告性侵後趁隙離去，蘇雅茹有打電話請
    其報警等語。然而，證人蘇雅茹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伊係
    於翌日(111年12月28日)早上6、7時，A女在伊租屋處敲門，
    當面向伊告知遭到性侵，伊方知此事。伊於111年12月27日
    晚間23時50分雖有打電話給A女，但後來就睡著了，A女則於
    28日凌晨1時56分至2時24分一直來電，但伊沒有接到，係於
    28日早上6時許醒來後，才看到未接來電，當時A女已在門口
    敲門，當面對伊說她被性侵，伊才叫A女自己去報警等語。
    且證人蘇雅茹於偵查中雖稱：A女說她被性侵時一直在哭，
    情緒不是很穩定等語，惟蘇雅茹先前於警詢時卻係陳稱：「
    (A女向你告知她被性侵時，當時她的情緒反應如何？)她發
    生這種事，第一時間應該是去報案才對，她跟我說她沒有清
    洗下體，我覺得她的情緒反應正常」等語，並未提及A女有
    何哭泣或情緒不穩之情形，甚至稱其覺得A女之情緒反應為
    「正常」。又證人蘇雅茹於偵查中另證稱：「(為何A女與你
    的對話紀錄中，你問告訴人『你為何打在群組裡的字是〈毛手
    毛腳〉而非〈性侵〉』？)因為A女在我租屋處門口時是跟我說她
    被『性侵』，但後來在我們的同事群組內(大約有80幾人)卻說
    是被『毛手毛腳』，所以我才詢問她。後來
　　A女就被踢出該群組，她也收回該訊息」等語。A女指述其遭
    性侵及蘇雅茹證稱A女有哭泣及情緒不穩等反應等語，尚非
    全無瑕疵，難以互為補強。
　㈢又舒心身心診所於112年10月25日函覆略稱：A女於111年12月
    29日首次至本院門診，主訴其於111年12月27日遭受房東酒
    後言語威脅及強制性侵，事發後報警處理協助至義大醫院開
    立驗傷單，因持續出現焦慮不安，恐慌害怕，胸悶心悸，呼
    吸困難，腦中不斷反覆出現事發當下情景，努力不去回想而
    無法控制，情緒起伏大，持續哭泣，頭痛頭暈，手腳緊繃發
    麻無力感，夜晚困難入睡，淺眠惡夢驚醒中斷，恐懼回到事
    發住處，悲觀想法，有憤怒自責及罪惡感，在友人建議下前
    來求診。經評估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急性，治療過程予以
    傾聽同理情緒支持，並開立一週藥物治療，緩解情緒壓力失
    眠等症狀，建議持續觀察情緒精神狀況變化規律返診追蹤(
    於本院就醫一次未回診)等語。經本院依辯護人聲請，調取A
    女自案發時(111年12月27日)至本院審理中(113年6月30日)
    之就醫紀錄，亦顯示A女除舒心身心診所門診1次以外，別無
    任何診斷或治療創傷後壓力症之就醫紀錄。而舒心身心診所
    上述回函已敘明係因A女上門求診，為一般醫療目的，依A女
    於單次門診自己「主訴」之症狀內容，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
    ，既非經長期或多次回診觀察後而為判斷，亦非依「司法精
    神鑑定」嚴格程序所為之鑑定結果，於刑事訴訟之證明力尚
    嫌不足，亦難以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參以A女自承於案
    發當日甫與同居情侶爭吵分手，而一時無處可居，其心理壓
    力陡升，亦非無可能影響情緒反應，尚難以其主訴之情緒反
    應，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餘引用原判決所載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告訴人指證，仍缺乏相當之補強證據以擔保
    證言之真實性，揆諸前揭說明，尚不能憑告訴人單一指訴，
    即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以免冤抑。檢察官公訴及上訴
    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被訴之強制性交
    犯行，其舉證容有未足。原審因認本件犯罪不能證明，而為
    被告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仍執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核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欣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提起上訴，檢察官
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
院」。
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
之審理，不適用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附件（第一審判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堅璋
義務辯護人　孔德鈞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827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堅璋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堅璋與代號AV000-A111493號(真實姓
    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告訴人為同事。告訴人A女於民國1
    12年12月27日借住在李堅璋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
    ，詎被告竟於同日22時許許，在該住處內，基於強制性交之
    犯意，違反告訴人之意願，褪去告訴人之內、外褲，強行將
    告訴人壓在沙發上，親吻告訴人並將其生殖器插入告訴人生
    殖器之方式，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嗣復於數分鐘後，接續
    同一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在上開住處內，強行將告訴人
    拉去房間內，強行將告訴人壓在床上，以將其生殖器插入告
    訴人生殖器之方式，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嗣告訴人趁被告
    熟睡後，旋即逃離上址，並報警處理，始悉上情，因認被告
    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再按我國刑事訴訟法基於證據裁判主義及證據能力之規定，
    得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以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
    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苟非法律有特
    別規定之情形，不得以之直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與否之證據
    ，然彈劾證據非用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不受傳聞法則之
    拘束（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96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傳聞排除法則中所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無證據能
    力，係針對證據目的在於證明犯罪事實爭點之證據資格而言
    ；若證據之目的僅係作為「彈劾證據憑信性或證明力」之用
    ，旨在減損待證事實之成立者，其目的並非直接作為證明犯
    罪事實成立存否之證據，則無傳聞排除法則之適用，此即英
    美法概念所稱「彈劾證據」。基於刑事訴訟發現真實及公平
    正義之功能，在解釋上於我國刑事訴訟上亦應有其適用（同
    院100 年台上字第140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決係認被告
    犯罪不能證明，而應為無罪之諭知（詳後述），所援引之證
    據並非作為認定其犯罪事實之證據，係屬彈劾證據性質，自
    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先予敘明。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強制性交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
    、告訴人之指述、證人蘇雅茹於警詢及偵查中所為證述、告
    訴人與證人蘇雅茹之LINE對話紀錄1份、告訴人與被告間之L
    INE對話紀錄1份、舒心身心診所病歷資料暨陳舒欣醫師出具
    之相關問題回覆報告各1份等資料為主要之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A女為同事關係，A女曾於上開時間前往
    被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住處，雙方曾於上開時、
    地，以生殖器接合之方式為性交行為2次等節，但堅詞否認
    涉有強制性交犯行，並稱：當日係在A女同意之情況下與A女
    為性交行為等語（侵訴卷第61、63頁）。經查：
　㈠被告於前開時、地，以生殖器接合之方式與告訴人為性交行
    為2次，業據A女指述在卷（警卷第10至11頁），並為被告所
    坦承（侵訴卷第61頁至第62頁），上情首堪認定。
　㈡本案公訴意旨表示前開2次性交行為乃被告違反告訴人意願而
    為之，此並經告訴人指訴在案(警卷第9頁至第12頁；偵卷第
    51頁至第54頁)，然查：
　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
    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
    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
    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
    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其是否與事實相
    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
    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
    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
    ，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證言指
    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
    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
    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
    信者，始足當之。又關於被告是否犯罪，經調查而仍有合理
    懷疑存在時，基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應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以符無罪推定原則(最高法院113年度
    台上字第64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尚難僅憑告訴人前開
    指述內容，認定被告有為強制性交行為。
　⒉另告訴人於民國111年12月29日首次至舒心身心診所門診求診
    ，主訴於111年12月27日遭受房東酒後言語威脅及強制性侵
    ，事發後報警處理協助送至義大醫院急診接受治療，並開立
    驗傷單，因持續出現焦慮不安，恐慌害怕，胸悶心悸，呼吸
    困難，腦中不斷反覆出現事發當下情景，努力不去回想無法
    控制，情緒起伏大，持續哭泣，頭痛頭暈，手腳緊繃發麻無
    力感，夜晚困難入睡，淺眠惡夢驚醒中斷，恐懼回到事發住
    處，悲觀想法，有憤怒自責及罪惡感，在友人建議下前來求
    診，經評估後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此有舒心身心診所112
    年10月25日之回覆暨附件在卷可參（偵卷第127頁至第131頁
    ）。可見告訴人於本案發生時點2日後，至前開診所求診，
    並於就診時有展現出創傷後壓力症之症狀乙節。但考量該回
    覆文亦同時記載建議持續觀察情緒精神狀況變化規律返診追
    蹤，而告訴人僅在該診所就醫1次未回診，則該診斷結果係
    在欠缺醫師建議之持續觀察之情況下作成，其結果能否確實
    貼近告訴人之真實心理狀態已屬有疑。再若告訴人因遭受強
    制性交之強烈性侵害事件、身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其在身
    心最為脆弱不安定之危險情況下，僅就醫1次而未依照醫師
    建議回診，似也與常情不符。再而前開回覆文之附件所附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判斷標準，亦記載：根據DSM-5精神疾病診
    斷準則，個案經歷創傷事件後，反覆持續出現上述情緒精神
    症狀，持續2~3天至一個月期間內，臨床診斷為創傷後壓力
    症，急性（急性壓力症);若症狀持續超過一個月以上，臨床
    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慢性(創傷後壓力症)。由此足見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之判斷，無論急性慢性，均需要有反覆出現情
    緒精神症狀，並持續一定期間，惟本案被告於前開身心診所
    僅就診一次，醫師無從持續觀察告訴人之情緒精神狀況，也
    難以透過後續之追蹤、診斷資料，判斷告訴人情緒症狀之進
    程或發生原因，而由該回覆文之內容觀之，醫師又係以告訴
    人之主訴內容作為認定告訴人有反覆持續出現情緒精神症狀
    之主要依據，則該創傷後壓力症之結果及原因，是否基於充
    分之客觀事證、檢驗結果而得出，亦非無疑問。
　⒊又雖前開函文中，可顯示告訴人就診時有出現前開負面情緒
    反應。此外，觀證人蘇雅茹之證稱：其稱其對於案發時之情
    況不清楚，其111年12月28日早上6時許醒來之後才看到這些
    LINE未接來電和訊息，當時告訴人也在門口敲門，當面跟其
    說告訴人被性侵，證人蘇雅茹跟告訴人說應該去報警，當時
    告訴人一直哭，情緒不是很穩定等語(偵卷第108頁、第118
    頁)，也可見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早上，確有情緒不穩定
    之情況，並有以通訊軟體向告訴人傳訊息表示強暴發生在告
    訴人身上、被被告壓制住等語(偵卷第63頁)。但考量證人蘇
    雅茹證稱：其與告訴人有交往過，111年12月27日下午與告
    訴人吵架而另尋住處(偵卷第117頁)，則告訴人在本案時間
    前後，與關係親密之人激烈爭吵，甚至到危及現有生活之程
    度，則本案已存在其他足以大幅影響告訴人情緒之因素，而
    告訴人情緒不穩之原因係源於遭到被告強制性交乙節，仍僅
    有其所為指訴能夠證明，尚難從以此告訴人在本案時間過後
    有出現情緒不穩定之情況，連結至被告有對告訴人為如何之
    強制性交之事實。
　⒋至於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中，雖被告在111年12月28日
    6時30分許，對告訴人傳訊息表示「不好意思我沒注意到你
    這樣想」等語，此有該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警卷第34頁)，但
    從其語意，僅可見被告針對未注意到告訴人之想法而道歉，
    加上此部分行為並未提到強制或如何違反意願之方式，尚難
    以此等語句認定被告有坦承強制性交之意思，或是其有就強
    制性交行為道歉之意，反而較似因性交當下未遭抵抗或反對
    ，所以其誤認告訴人之想法。另觀被告嗣後於對話紀錄中，
    一再稱：妳要這樣害我沒關係、現在你害我、搞仙人跳搞到
    我身上等語(警卷第35頁至第37頁)，更難認被告有承認強制
    性交行為之意。考量被告與告訴人於前開時點性交2次屬實
    ，而此性交行為就算實際上越過告訴人之禁忌或底線，使被
    告與告訴人間有所爭執或使告訴人心生不滿，但強制性交之
    成立，需被告在性交前或當下，有為強暴、脅迫、恐嚇、催
    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方足以成立，若無法證明被
    告有為此等壓制被害人性自主之行為，該性交行為即無從以
    強制性交論處，從前開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爭執，可見雙方對
    於該性交行為之看法有所矛盾，但從被告之陳述，均未提及
    其有如何壓制告訴人意願，即難作為認定被告有強制性交之
    依據。
　⒌另觀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中，告訴人所為陳述，其在1
    11年12月28日6時38分至11時13分間，提到：是我的思想太
    保守、是你硬來，我沒有要答應、那你不能拿權力壓、你沒
    動手，沒用權利(應指權力)指示就不會那麼複雜等語；於11
    1年12月28日12時14分，則傳訊息表示：是你先用動作強制
    壓押等語，此有前開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在卷可參（
    警卷第34頁至第37頁)，從告訴人距離案發時間較近之陳述
    內容，一再稱其遭到被告以權力關係壓迫、告訴人並無意答
    應性行為，此權勢壓迫似為告訴人於此一時段著重之重點，
    則其所指內容似較偏向其遭到被告以利用權勢逼迫而性交；
    直至111年12月28日12時14分許，方明確指稱遭到被告強壓
    等語而直接指向強制性交犯行，告訴人此距離本案發生時較
    近、反應應相對直接之時間點，指稱遭到權勢壓迫，距離本
    案發生時較遠、情緒即思緒較為緩和之時間點方指稱遭到腕
    力壓制之反應，似與常情有所出入。且若被害人畏於權勢壓
    制方同意或不(敢)反抗性交行為，其應為權勢性交之範疇，
    本質上此與需要透過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
    其意願之方法為之的強制性交罪本質有所衝突，告訴人在對
    話紀錄前段，一再強調權力壓、權力指示等節，其究係遭被
    告施以強暴而無法反抗，抑或係因其認為礙於權勢關係而不
    能、不敢反抗，亦甚有疑問。又被告、告訴人間僅為同事關
    係，本案也無證據可證被告與告訴人間有何權勢關係(本案
    也無從證明被告與告訴人間有房屋承租關係)，則本案也無
    從以權勢性交對被告為論處。
　⒍此外，觀告訴人前往被告家中，與被告獨處之原委，係告訴
    人於111年12月27日19時33分傳訊息對被告表示不好意思去
    被告家打擾、可是身上沒有甚麼錢；被告方於同日19時39分
    答稱：要來我家沒關係啊等語，並提出家中住址，此有前開
    告訴人與被告間對話紀錄可資參照(警卷第32頁)，也可見本
    案係告訴人主動提起欲前往被告家中暫住，而非被告透過如
    何手法強制、誘騙、設計告訴人，使告訴人處在孤立無援、
    難以求助之環境，本案亦難憑藉被告、告訴人於前開時間在
    被告家中獨處並為性交行為，推論被告有為如何之違反告訴
    人意願之手段。
六、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
    無法使本院就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強制性交犯嫌乙節，達
    到毫無合理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故本案被告犯罪要
    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依法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欣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箐 
　　　　　　　　　　　　　　　　　　　法　官　黄筠雅
　　　　　　　　　　　　　　　　　　　法　官　蔡旻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許婉真　
卷宗標目對照表：
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0097200號卷(警卷) 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卷(偵卷) ⒊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侵訴卷)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60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堅璋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陳信凱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定之性侵害犯罪，依同法第15條第3項規定，關於告訴人(即被害人)姓名及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不予揭露，另以代號或簡稱記載之。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檢察官舉證不足以證明被告李堅璋有何被訴之強制性交犯行，而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告訴人即代號AV000-A111493之女子(下稱A女，真實姓名詳卷)已明確證稱遭被告強制性交，並有證人蘇雅茹證述及LINE對話紀錄可佐。且告訴人於案發後隔2日(民國111年12月29日)至舒心身心診所門診，經評估為創傷壓力症，足以作為補強證據，而擔保告訴人指訴內容為真實。原審未說明不採納告訴人證詞之理由，復以告訴人僅在上述診所就醫1次即未再回診，告訴人原與蘇雅茹交往，於案發前甫發生爭吵，亦可能為情緒不穩之原因，而不採該診所專業認定，遽信被告所辯其與A女係合意性交等說詞，而諭知被告無罪，顯有違誤。為此提起上訴，請求撤銷改判等語。
四、惟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因告訴人通常處於與被告對立之立場，其證言之證明力與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人相較，自屬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即使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證言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所補強者雖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關於被告是否犯罪，經調查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時，基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以符無罪推定原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4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A女雖指稱其因於111年12月27日借住被告住處，當日晚間遭被告接續於客廳及房間強行壓制而為性交行為等情，惟另證稱其於當日稍早，因與同居情侶蘇雅茹吵架分手，始借住被告住處，遭被告性侵後趁隙離去，蘇雅茹有打電話請其報警等語。然而，證人蘇雅茹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伊係於翌日(111年12月28日)早上6、7時，A女在伊租屋處敲門，當面向伊告知遭到性侵，伊方知此事。伊於111年12月27日晚間23時50分雖有打電話給A女，但後來就睡著了，A女則於28日凌晨1時56分至2時24分一直來電，但伊沒有接到，係於28日早上6時許醒來後，才看到未接來電，當時A女已在門口敲門，當面對伊說她被性侵，伊才叫A女自己去報警等語。且證人蘇雅茹於偵查中雖稱：A女說她被性侵時一直在哭，情緒不是很穩定等語，惟蘇雅茹先前於警詢時卻係陳稱：「(A女向你告知她被性侵時，當時她的情緒反應如何？)她發生這種事，第一時間應該是去報案才對，她跟我說她沒有清洗下體，我覺得她的情緒反應正常」等語，並未提及A女有何哭泣或情緒不穩之情形，甚至稱其覺得A女之情緒反應為「正常」。又證人蘇雅茹於偵查中另證稱：「(為何A女與你的對話紀錄中，你問告訴人『你為何打在群組裡的字是〈毛手毛腳〉而非〈性侵〉』？)因為A女在我租屋處門口時是跟我說她被『性侵』，但後來在我們的同事群組內(大約有80幾人)卻說是被『毛手毛腳』，所以我才詢問她。後來
　　A女就被踢出該群組，她也收回該訊息」等語。A女指述其遭性侵及蘇雅茹證稱A女有哭泣及情緒不穩等反應等語，尚非全無瑕疵，難以互為補強。
　㈢又舒心身心診所於112年10月25日函覆略稱：A女於111年12月29日首次至本院門診，主訴其於111年12月27日遭受房東酒後言語威脅及強制性侵，事發後報警處理協助至義大醫院開立驗傷單，因持續出現焦慮不安，恐慌害怕，胸悶心悸，呼吸困難，腦中不斷反覆出現事發當下情景，努力不去回想而無法控制，情緒起伏大，持續哭泣，頭痛頭暈，手腳緊繃發麻無力感，夜晚困難入睡，淺眠惡夢驚醒中斷，恐懼回到事發住處，悲觀想法，有憤怒自責及罪惡感，在友人建議下前來求診。經評估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急性，治療過程予以傾聽同理情緒支持，並開立一週藥物治療，緩解情緒壓力失眠等症狀，建議持續觀察情緒精神狀況變化規律返診追蹤(於本院就醫一次未回診)等語。經本院依辯護人聲請，調取A女自案發時(111年12月27日)至本院審理中(113年6月30日)之就醫紀錄，亦顯示A女除舒心身心診所門診1次以外，別無任何診斷或治療創傷後壓力症之就醫紀錄。而舒心身心診所上述回函已敘明係因A女上門求診，為一般醫療目的，依A女於單次門診自己「主訴」之症狀內容，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既非經長期或多次回診觀察後而為判斷，亦非依「司法精神鑑定」嚴格程序所為之鑑定結果，於刑事訴訟之證明力尚嫌不足，亦難以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參以A女自承於案發當日甫與同居情侶爭吵分手，而一時無處可居，其心理壓力陡升，亦非無可能影響情緒反應，尚難以其主訴之情緒反應，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餘引用原判決所載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告訴人指證，仍缺乏相當之補強證據以擔保證言之真實性，揆諸前揭說明，尚不能憑告訴人單一指訴，即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以免冤抑。檢察官公訴及上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被訴之強制性交犯行，其舉證容有未足。原審因認本件犯罪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仍執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核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欣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附件（第一審判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堅璋
義務辯護人　孔德鈞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堅璋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堅璋與代號AV000-A111493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告訴人為同事。告訴人A女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借住在李堅璋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詎被告竟於同日22時許許，在該住處內，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違反告訴人之意願，褪去告訴人之內、外褲，強行將告訴人壓在沙發上，親吻告訴人並將其生殖器插入告訴人生殖器之方式，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嗣復於數分鐘後，接續同一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在上開住處內，強行將告訴人拉去房間內，強行將告訴人壓在床上，以將其生殖器插入告訴人生殖器之方式，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嗣告訴人趁被告熟睡後，旋即逃離上址，並報警處理，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再按我國刑事訴訟法基於證據裁判主義及證據能力之規定，得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以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苟非法律有特別規定之情形，不得以之直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與否之證據，然彈劾證據非用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96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傳聞排除法則中所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無證據能力，係針對證據目的在於證明犯罪事實爭點之證據資格而言；若證據之目的僅係作為「彈劾證據憑信性或證明力」之用，旨在減損待證事實之成立者，其目的並非直接作為證明犯罪事實成立存否之證據，則無傳聞排除法則之適用，此即英美法概念所稱「彈劾證據」。基於刑事訴訟發現真實及公平正義之功能，在解釋上於我國刑事訴訟上亦應有其適用（同院100 年台上字第140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決係認被告犯罪不能證明，而應為無罪之諭知（詳後述），所援引之證據並非作為認定其犯罪事實之證據，係屬彈劾證據性質，自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先予敘明。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強制性交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證人蘇雅茹於警詢及偵查中所為證述、告訴人與證人蘇雅茹之LINE對話紀錄1份、告訴人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1份、舒心身心診所病歷資料暨陳舒欣醫師出具之相關問題回覆報告各1份等資料為主要之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A女為同事關係，A女曾於上開時間前往被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住處，雙方曾於上開時、地，以生殖器接合之方式為性交行為2次等節，但堅詞否認涉有強制性交犯行，並稱：當日係在A女同意之情況下與A女為性交行為等語（侵訴卷第61、63頁）。經查：
　㈠被告於前開時、地，以生殖器接合之方式與告訴人為性交行為2次，業據A女指述在卷（警卷第10至11頁），並為被告所坦承（侵訴卷第61頁至第62頁），上情首堪認定。
　㈡本案公訴意旨表示前開2次性交行為乃被告違反告訴人意願而為之，此並經告訴人指訴在案(警卷第9頁至第12頁；偵卷第51頁至第54頁)，然查：
　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證言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關於被告是否犯罪，經調查而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時，基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以符無罪推定原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4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尚難僅憑告訴人前開指述內容，認定被告有為強制性交行為。
　⒉另告訴人於民國111年12月29日首次至舒心身心診所門診求診，主訴於111年12月27日遭受房東酒後言語威脅及強制性侵，事發後報警處理協助送至義大醫院急診接受治療，並開立驗傷單，因持續出現焦慮不安，恐慌害怕，胸悶心悸，呼吸困難，腦中不斷反覆出現事發當下情景，努力不去回想無法控制，情緒起伏大，持續哭泣，頭痛頭暈，手腳緊繃發麻無力感，夜晚困難入睡，淺眠惡夢驚醒中斷，恐懼回到事發住處，悲觀想法，有憤怒自責及罪惡感，在友人建議下前來求診，經評估後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此有舒心身心診所112年10月25日之回覆暨附件在卷可參（偵卷第127頁至第131頁）。可見告訴人於本案發生時點2日後，至前開診所求診，並於就診時有展現出創傷後壓力症之症狀乙節。但考量該回覆文亦同時記載建議持續觀察情緒精神狀況變化規律返診追蹤，而告訴人僅在該診所就醫1次未回診，則該診斷結果係在欠缺醫師建議之持續觀察之情況下作成，其結果能否確實貼近告訴人之真實心理狀態已屬有疑。再若告訴人因遭受強制性交之強烈性侵害事件、身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其在身心最為脆弱不安定之危險情況下，僅就醫1次而未依照醫師建議回診，似也與常情不符。再而前開回覆文之附件所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判斷標準，亦記載：根據DSM-5精神疾病診斷準則，個案經歷創傷事件後，反覆持續出現上述情緒精神症狀，持續2~3天至一個月期間內，臨床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急性（急性壓力症);若症狀持續超過一個月以上，臨床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慢性(創傷後壓力症)。由此足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判斷，無論急性慢性，均需要有反覆出現情緒精神症狀，並持續一定期間，惟本案被告於前開身心診所僅就診一次，醫師無從持續觀察告訴人之情緒精神狀況，也難以透過後續之追蹤、診斷資料，判斷告訴人情緒症狀之進程或發生原因，而由該回覆文之內容觀之，醫師又係以告訴人之主訴內容作為認定告訴人有反覆持續出現情緒精神症狀之主要依據，則該創傷後壓力症之結果及原因，是否基於充分之客觀事證、檢驗結果而得出，亦非無疑問。
　⒊又雖前開函文中，可顯示告訴人就診時有出現前開負面情緒反應。此外，觀證人蘇雅茹之證稱：其稱其對於案發時之情況不清楚，其111年12月28日早上6時許醒來之後才看到這些LINE未接來電和訊息，當時告訴人也在門口敲門，當面跟其說告訴人被性侵，證人蘇雅茹跟告訴人說應該去報警，當時告訴人一直哭，情緒不是很穩定等語(偵卷第108頁、第118頁)，也可見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早上，確有情緒不穩定之情況，並有以通訊軟體向告訴人傳訊息表示強暴發生在告訴人身上、被被告壓制住等語(偵卷第63頁)。但考量證人蘇雅茹證稱：其與告訴人有交往過，111年12月27日下午與告訴人吵架而另尋住處(偵卷第117頁)，則告訴人在本案時間前後，與關係親密之人激烈爭吵，甚至到危及現有生活之程度，則本案已存在其他足以大幅影響告訴人情緒之因素，而告訴人情緒不穩之原因係源於遭到被告強制性交乙節，仍僅有其所為指訴能夠證明，尚難從以此告訴人在本案時間過後有出現情緒不穩定之情況，連結至被告有對告訴人為如何之強制性交之事實。
　⒋至於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中，雖被告在111年12月28日6時30分許，對告訴人傳訊息表示「不好意思我沒注意到你這樣想」等語，此有該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警卷第34頁)，但從其語意，僅可見被告針對未注意到告訴人之想法而道歉，加上此部分行為並未提到強制或如何違反意願之方式，尚難以此等語句認定被告有坦承強制性交之意思，或是其有就強制性交行為道歉之意，反而較似因性交當下未遭抵抗或反對，所以其誤認告訴人之想法。另觀被告嗣後於對話紀錄中，一再稱：妳要這樣害我沒關係、現在你害我、搞仙人跳搞到我身上等語(警卷第35頁至第37頁)，更難認被告有承認強制性交行為之意。考量被告與告訴人於前開時點性交2次屬實，而此性交行為就算實際上越過告訴人之禁忌或底線，使被告與告訴人間有所爭執或使告訴人心生不滿，但強制性交之成立，需被告在性交前或當下，有為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方足以成立，若無法證明被告有為此等壓制被害人性自主之行為，該性交行為即無從以強制性交論處，從前開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爭執，可見雙方對於該性交行為之看法有所矛盾，但從被告之陳述，均未提及其有如何壓制告訴人意願，即難作為認定被告有強制性交之依據。
　⒌另觀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中，告訴人所為陳述，其在111年12月28日6時38分至11時13分間，提到：是我的思想太保守、是你硬來，我沒有要答應、那你不能拿權力壓、你沒動手，沒用權利(應指權力)指示就不會那麼複雜等語；於111年12月28日12時14分，則傳訊息表示：是你先用動作強制壓押等語，此有前開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警卷第34頁至第37頁)，從告訴人距離案發時間較近之陳述內容，一再稱其遭到被告以權力關係壓迫、告訴人並無意答應性行為，此權勢壓迫似為告訴人於此一時段著重之重點，則其所指內容似較偏向其遭到被告以利用權勢逼迫而性交；直至111年12月28日12時14分許，方明確指稱遭到被告強壓等語而直接指向強制性交犯行，告訴人此距離本案發生時較近、反應應相對直接之時間點，指稱遭到權勢壓迫，距離本案發生時較遠、情緒即思緒較為緩和之時間點方指稱遭到腕力壓制之反應，似與常情有所出入。且若被害人畏於權勢壓制方同意或不(敢)反抗性交行為，其應為權勢性交之範疇，本質上此與需要透過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為之的強制性交罪本質有所衝突，告訴人在對話紀錄前段，一再強調權力壓、權力指示等節，其究係遭被告施以強暴而無法反抗，抑或係因其認為礙於權勢關係而不能、不敢反抗，亦甚有疑問。又被告、告訴人間僅為同事關係，本案也無證據可證被告與告訴人間有何權勢關係(本案也無從證明被告與告訴人間有房屋承租關係)，則本案也無從以權勢性交對被告為論處。
　⒍此外，觀告訴人前往被告家中，與被告獨處之原委，係告訴人於111年12月27日19時33分傳訊息對被告表示不好意思去被告家打擾、可是身上沒有甚麼錢；被告方於同日19時39分答稱：要來我家沒關係啊等語，並提出家中住址，此有前開告訴人與被告間對話紀錄可資參照(警卷第32頁)，也可見本案係告訴人主動提起欲前往被告家中暫住，而非被告透過如何手法強制、誘騙、設計告訴人，使告訴人處在孤立無援、難以求助之環境，本案亦難憑藉被告、告訴人於前開時間在被告家中獨處並為性交行為，推論被告有為如何之違反告訴人意願之手段。
六、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強制性交犯嫌乙節，達到毫無合理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故本案被告犯罪要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依法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欣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箐 
　　　　　　　　　　　　　　　　　　　法　官　黄筠雅
　　　　　　　　　　　　　　　　　　　法　官　蔡旻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許婉真　
卷宗標目對照表：
		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0097200號卷(警卷)
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卷(偵卷)
⒊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侵訴卷)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60號
上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堅璋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  陳信凱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定之性侵害犯罪，依同法第15條第3項規定，關於告訴人(即被害人)姓名及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均不予揭露，另以代號或簡稱記載之。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檢察官舉證不足以證明被告李堅璋有何被訴之強制性交犯行，而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告訴人即代號AV000-A111493之女子(下稱A女，真實姓名詳卷)已明確證稱遭被告強制性交，並有證人蘇雅茹證述及LINE對話紀錄可佐。且告訴人於案發後隔2日(民國111年12月29日)至舒心身心診所門診，經評估為創傷壓力症，足以作為補強證據，而擔保告訴人指訴內容為真實。原審未說明不採納告訴人證詞之理由，復以告訴人僅在上述診所就醫1次即未再回診，告訴人原與蘇雅茹交往，於案發前甫發生爭吵，亦可能為情緒不穩之原因，而不採該診所專業認定，遽信被告所辯其與A女係合意性交等說詞，而諭知被告無罪，顯有違誤。為此提起上訴，請求撤銷改判等語。
四、惟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因告訴人通常處於與被告對立之立場，其證言之證明力與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人相較，自屬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即使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證言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所補強者雖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關於被告是否犯罪，經調查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時，基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以符無罪推定原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4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A女雖指稱其因於111年12月27日借住被告住處，當日晚間遭被告接續於客廳及房間強行壓制而為性交行為等情，惟另證稱其於當日稍早，因與同居情侶蘇雅茹吵架分手，始借住被告住處，遭被告性侵後趁隙離去，蘇雅茹有打電話請其報警等語。然而，證人蘇雅茹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伊係於翌日(111年12月28日)早上6、7時，A女在伊租屋處敲門，當面向伊告知遭到性侵，伊方知此事。伊於111年12月27日晚間23時50分雖有打電話給A女，但後來就睡著了，A女則於28日凌晨1時56分至2時24分一直來電，但伊沒有接到，係於28日早上6時許醒來後，才看到未接來電，當時A女已在門口敲門，當面對伊說她被性侵，伊才叫A女自己去報警等語。且證人蘇雅茹於偵查中雖稱：A女說她被性侵時一直在哭，情緒不是很穩定等語，惟蘇雅茹先前於警詢時卻係陳稱：「(A女向你告知她被性侵時，當時她的情緒反應如何？)她發生這種事，第一時間應該是去報案才對，她跟我說她沒有清洗下體，我覺得她的情緒反應正常」等語，並未提及A女有何哭泣或情緒不穩之情形，甚至稱其覺得A女之情緒反應為「正常」。又證人蘇雅茹於偵查中另證稱：「(為何A女與你的對話紀錄中，你問告訴人『你為何打在群組裡的字是〈毛手毛腳〉而非〈性侵〉』？)因為A女在我租屋處門口時是跟我說她被『性侵』，但後來在我們的同事群組內(大約有80幾人)卻說是被『毛手毛腳』，所以我才詢問她。後來
　　A女就被踢出該群組，她也收回該訊息」等語。A女指述其遭性侵及蘇雅茹證稱A女有哭泣及情緒不穩等反應等語，尚非全無瑕疵，難以互為補強。
　㈢又舒心身心診所於112年10月25日函覆略稱：A女於111年12月29日首次至本院門診，主訴其於111年12月27日遭受房東酒後言語威脅及強制性侵，事發後報警處理協助至義大醫院開立驗傷單，因持續出現焦慮不安，恐慌害怕，胸悶心悸，呼吸困難，腦中不斷反覆出現事發當下情景，努力不去回想而無法控制，情緒起伏大，持續哭泣，頭痛頭暈，手腳緊繃發麻無力感，夜晚困難入睡，淺眠惡夢驚醒中斷，恐懼回到事發住處，悲觀想法，有憤怒自責及罪惡感，在友人建議下前來求診。經評估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急性，治療過程予以傾聽同理情緒支持，並開立一週藥物治療，緩解情緒壓力失眠等症狀，建議持續觀察情緒精神狀況變化規律返診追蹤(於本院就醫一次未回診)等語。經本院依辯護人聲請，調取A女自案發時(111年12月27日)至本院審理中(113年6月30日)之就醫紀錄，亦顯示A女除舒心身心診所門診1次以外，別無任何診斷或治療創傷後壓力症之就醫紀錄。而舒心身心診所上述回函已敘明係因A女上門求診，為一般醫療目的，依A女於單次門診自己「主訴」之症狀內容，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既非經長期或多次回診觀察後而為判斷，亦非依「司法精神鑑定」嚴格程序所為之鑑定結果，於刑事訴訟之證明力尚嫌不足，亦難以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參以A女自承於案發當日甫與同居情侶爭吵分手，而一時無處可居，其心理壓力陡升，亦非無可能影響情緒反應，尚難以其主訴之情緒反應，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餘引用原判決所載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告訴人指證，仍缺乏相當之補強證據以擔保證言之真實性，揆諸前揭說明，尚不能憑告訴人單一指訴，即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以免冤抑。檢察官公訴及上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被訴之強制性交犯行，其舉證容有未足。原審因認本件犯罪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仍執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核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欣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附件（第一審判決）：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堅璋
義務辯護人　孔德鈞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堅璋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堅璋與代號AV000-A111493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告訴人為同事。告訴人A女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借住在李堅璋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住處，詎被告竟於同日22時許許，在該住處內，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違反告訴人之意願，褪去告訴人之內、外褲，強行將告訴人壓在沙發上，親吻告訴人並將其生殖器插入告訴人生殖器之方式，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嗣復於數分鐘後，接續同一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在上開住處內，強行將告訴人拉去房間內，強行將告訴人壓在床上，以將其生殖器插入告訴人生殖器之方式，為性交行為1次得逞。嗣告訴人趁被告熟睡後，旋即逃離上址，並報警處理，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再按我國刑事訴訟法基於證據裁判主義及證據能力之規定，得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以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苟非法律有特別規定之情形，不得以之直接作為認定犯罪事實與否之證據，然彈劾證據非用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196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傳聞排除法則中所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無證據能力，係針對證據目的在於證明犯罪事實爭點之證據資格而言；若證據之目的僅係作為「彈劾證據憑信性或證明力」之用，旨在減損待證事實之成立者，其目的並非直接作為證明犯罪事實成立存否之證據，則無傳聞排除法則之適用，此即英美法概念所稱「彈劾證據」。基於刑事訴訟發現真實及公平正義之功能，在解釋上於我國刑事訴訟上亦應有其適用（同院100 年台上字第140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判決係認被告犯罪不能證明，而應為無罪之諭知（詳後述），所援引之證據並非作為認定其犯罪事實之證據，係屬彈劾證據性質，自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先予敘明。
四、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強制性交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證人蘇雅茹於警詢及偵查中所為證述、告訴人與證人蘇雅茹之LINE對話紀錄1份、告訴人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1份、舒心身心診所病歷資料暨陳舒欣醫師出具之相關問題回覆報告各1份等資料為主要之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A女為同事關係，A女曾於上開時間前往被告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住處，雙方曾於上開時、地，以生殖器接合之方式為性交行為2次等節，但堅詞否認涉有強制性交犯行，並稱：當日係在A女同意之情況下與A女為性交行為等語（侵訴卷第61、63頁）。經查：
　㈠被告於前開時、地，以生殖器接合之方式與告訴人為性交行為2次，業據A女指述在卷（警卷第10至11頁），並為被告所坦承（侵訴卷第61頁至第62頁），上情首堪認定。
　㈡本案公訴意旨表示前開2次性交行為乃被告違反告訴人意願而為之，此並經告訴人指訴在案(警卷第9頁至第12頁；偵卷第51頁至第54頁)，然查：
　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證言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又關於被告是否犯罪，經調查而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時，基於「罪證有疑，利歸被告」之證據法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以符無罪推定原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4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尚難僅憑告訴人前開指述內容，認定被告有為強制性交行為。
　⒉另告訴人於民國111年12月29日首次至舒心身心診所門診求診，主訴於111年12月27日遭受房東酒後言語威脅及強制性侵，事發後報警處理協助送至義大醫院急診接受治療，並開立驗傷單，因持續出現焦慮不安，恐慌害怕，胸悶心悸，呼吸困難，腦中不斷反覆出現事發當下情景，努力不去回想無法控制，情緒起伏大，持續哭泣，頭痛頭暈，手腳緊繃發麻無力感，夜晚困難入睡，淺眠惡夢驚醒中斷，恐懼回到事發住處，悲觀想法，有憤怒自責及罪惡感，在友人建議下前來求診，經評估後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此有舒心身心診所112年10月25日之回覆暨附件在卷可參（偵卷第127頁至第131頁）。可見告訴人於本案發生時點2日後，至前開診所求診，並於就診時有展現出創傷後壓力症之症狀乙節。但考量該回覆文亦同時記載建議持續觀察情緒精神狀況變化規律返診追蹤，而告訴人僅在該診所就醫1次未回診，則該診斷結果係在欠缺醫師建議之持續觀察之情況下作成，其結果能否確實貼近告訴人之真實心理狀態已屬有疑。再若告訴人因遭受強制性交之強烈性侵害事件、身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其在身心最為脆弱不安定之危險情況下，僅就醫1次而未依照醫師建議回診，似也與常情不符。再而前開回覆文之附件所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判斷標準，亦記載：根據DSM-5精神疾病診斷準則，個案經歷創傷事件後，反覆持續出現上述情緒精神症狀，持續2~3天至一個月期間內，臨床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急性（急性壓力症);若症狀持續超過一個月以上，臨床診斷為創傷後壓力症，慢性(創傷後壓力症)。由此足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判斷，無論急性慢性，均需要有反覆出現情緒精神症狀，並持續一定期間，惟本案被告於前開身心診所僅就診一次，醫師無從持續觀察告訴人之情緒精神狀況，也難以透過後續之追蹤、診斷資料，判斷告訴人情緒症狀之進程或發生原因，而由該回覆文之內容觀之，醫師又係以告訴人之主訴內容作為認定告訴人有反覆持續出現情緒精神症狀之主要依據，則該創傷後壓力症之結果及原因，是否基於充分之客觀事證、檢驗結果而得出，亦非無疑問。
　⒊又雖前開函文中，可顯示告訴人就診時有出現前開負面情緒反應。此外，觀證人蘇雅茹之證稱：其稱其對於案發時之情況不清楚，其111年12月28日早上6時許醒來之後才看到這些LINE未接來電和訊息，當時告訴人也在門口敲門，當面跟其說告訴人被性侵，證人蘇雅茹跟告訴人說應該去報警，當時告訴人一直哭，情緒不是很穩定等語(偵卷第108頁、第118頁)，也可見告訴人於111年12月28日早上，確有情緒不穩定之情況，並有以通訊軟體向告訴人傳訊息表示強暴發生在告訴人身上、被被告壓制住等語(偵卷第63頁)。但考量證人蘇雅茹證稱：其與告訴人有交往過，111年12月27日下午與告訴人吵架而另尋住處(偵卷第117頁)，則告訴人在本案時間前後，與關係親密之人激烈爭吵，甚至到危及現有生活之程度，則本案已存在其他足以大幅影響告訴人情緒之因素，而告訴人情緒不穩之原因係源於遭到被告強制性交乙節，仍僅有其所為指訴能夠證明，尚難從以此告訴人在本案時間過後有出現情緒不穩定之情況，連結至被告有對告訴人為如何之強制性交之事實。
　⒋至於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中，雖被告在111年12月28日6時30分許，對告訴人傳訊息表示「不好意思我沒注意到你這樣想」等語，此有該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警卷第34頁)，但從其語意，僅可見被告針對未注意到告訴人之想法而道歉，加上此部分行為並未提到強制或如何違反意願之方式，尚難以此等語句認定被告有坦承強制性交之意思，或是其有就強制性交行為道歉之意，反而較似因性交當下未遭抵抗或反對，所以其誤認告訴人之想法。另觀被告嗣後於對話紀錄中，一再稱：妳要這樣害我沒關係、現在你害我、搞仙人跳搞到我身上等語(警卷第35頁至第37頁)，更難認被告有承認強制性交行為之意。考量被告與告訴人於前開時點性交2次屬實，而此性交行為就算實際上越過告訴人之禁忌或底線，使被告與告訴人間有所爭執或使告訴人心生不滿，但強制性交之成立，需被告在性交前或當下，有為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方足以成立，若無法證明被告有為此等壓制被害人性自主之行為，該性交行為即無從以強制性交論處，從前開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爭執，可見雙方對於該性交行為之看法有所矛盾，但從被告之陳述，均未提及其有如何壓制告訴人意願，即難作為認定被告有強制性交之依據。
　⒌另觀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中，告訴人所為陳述，其在111年12月28日6時38分至11時13分間，提到：是我的思想太保守、是你硬來，我沒有要答應、那你不能拿權力壓、你沒動手，沒用權利(應指權力)指示就不會那麼複雜等語；於111年12月28日12時14分，則傳訊息表示：是你先用動作強制壓押等語，此有前開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警卷第34頁至第37頁)，從告訴人距離案發時間較近之陳述內容，一再稱其遭到被告以權力關係壓迫、告訴人並無意答應性行為，此權勢壓迫似為告訴人於此一時段著重之重點，則其所指內容似較偏向其遭到被告以利用權勢逼迫而性交；直至111年12月28日12時14分許，方明確指稱遭到被告強壓等語而直接指向強制性交犯行，告訴人此距離本案發生時較近、反應應相對直接之時間點，指稱遭到權勢壓迫，距離本案發生時較遠、情緒即思緒較為緩和之時間點方指稱遭到腕力壓制之反應，似與常情有所出入。且若被害人畏於權勢壓制方同意或不(敢)反抗性交行為，其應為權勢性交之範疇，本質上此與需要透過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為之的強制性交罪本質有所衝突，告訴人在對話紀錄前段，一再強調權力壓、權力指示等節，其究係遭被告施以強暴而無法反抗，抑或係因其認為礙於權勢關係而不能、不敢反抗，亦甚有疑問。又被告、告訴人間僅為同事關係，本案也無證據可證被告與告訴人間有何權勢關係(本案也無從證明被告與告訴人間有房屋承租關係)，則本案也無從以權勢性交對被告為論處。
　⒍此外，觀告訴人前往被告家中，與被告獨處之原委，係告訴人於111年12月27日19時33分傳訊息對被告表示不好意思去被告家打擾、可是身上沒有甚麼錢；被告方於同日19時39分答稱：要來我家沒關係啊等語，並提出家中住址，此有前開告訴人與被告間對話紀錄可資參照(警卷第32頁)，也可見本案係告訴人主動提起欲前往被告家中暫住，而非被告透過如何手法強制、誘騙、設計告訴人，使告訴人處在孤立無援、難以求助之環境，本案亦難憑藉被告、告訴人於前開時間在被告家中獨處並為性交行為，推論被告有為如何之違反告訴人意願之手段。
六、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強制性交犯嫌乙節，達到毫無合理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故本案被告犯罪要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依法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欣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箐 
　　　　　　　　　　　　　　　　　　　法　官　黄筠雅
　　　　　　　　　　　　　　　　　　　法　官　蔡旻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許婉真　
卷宗標目對照表：
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0097200號卷(警卷) ⒉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272號卷(偵卷) ⒊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號卷(侵訴卷) 
 


